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书林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瑶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万颖女士

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４

，

６５４

，

３６５

，

８６５．９６ ４

，

８５８

，

９４２

，

４７３．２９ －４．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８３

，

６７３

，

１３７．９６ １５８

，

７９８

，

９１２．０６ １５．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７６

，

１５９

，

８０７．４３ １４２

，

２５４

，

１８６．２４ ２３．８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７２

，

０４０

，

５７５．８４ －１７

，

３５７

，

７３１．０２ －１

，

４６７．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 ０．２０ １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 ０．２０ １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２８％ ３．４２％

下降

０．１４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３

，

５４６

，

０９９

，

４８４．４３ １３

，

８８４

，

４４８

，

４５２．４８ －２．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

，

６９２

，

６３７

，

１７３．９２ ５

，

５１１

，

３９８

，

４５２．３１ ３．２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３２

，

６３７．２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５８７

，

７３６．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

，

１１２

，

７７９．０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１５４

，

４１３．４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３４．３７

合计

７

，

５１３

，

３３０．５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８３１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３．４０％ ３４７

，

２５７

，

０００ ０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９．０３％ ２３２

，

２９４

，

９００ ０

质押

１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６％ １９

，

６８２

，

９０４ ０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华泰组合

其他

１．９８％ １５

，

８７０

，

０１４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４％ １２

，

３１０

，

９００ ０

中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８８％ ７

，

００４

，

７５３ ０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海

利年年

其他

０．８０％ ６

，

３６５

，

７０５ ０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１％ ５

，

７０４

，

８６５ ０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

客户资

金［

１

］

境外法人

０．７０％ ５

，

５９８

，

６９９ ０

李婕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４

，

４６７

，

９５５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３４７

，

２５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７

，

２５７

，

０００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２３２

，

２９４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２

，

２９４

，

９００

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９

，

６８２

，

９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６８２

，

９０４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华泰

组合

１５

，

８７０

，

０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８７０

，

０１４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３１０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３１０

，

９００

中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４

，

７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００４

，

７５３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海利年年

６

，

３６５

，

７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６５

，

７０５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５

，

７０４

，

８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７０４

，

８６５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５

，

５９８

，

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９８

，

６９９

李婕

４

，

４６７

，

９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６７

，

９５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与中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２

、前海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华泰组合、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海利年年与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除

前述情形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无

注

1: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RQFII

投资专户持有公司股份

5,598,699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0%

。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连锁发展情况

1

、本报告期

,

公司新开

1

家“天虹”品牌门店

(

湖南湘潭天虹

),

终止

1

家“君尚”品牌门店

(

君尚深南店

)

的经

营。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已进驻广东、江西、湖南、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四川共计

8

省

/

市的

19

个城市。公司

拥有综合百货

61

家、购物中心

3

家

,

营业面积共约

197

万平方米

;

拥有特许经营门店

1

家

;

拥有便利店

166

家。

2

、

2016

年

1-3

月

,

公司实现可比店营业收入累计同比下降

4.30%,

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

5.51%

。

区域 可比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可比店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率

华南区

－２．１８％ ０．６７％

东南区

－１５．０９％ －３０．３７％

华中区

－１．１４％ １２．００％

华东区

－１２．４７％ －１９．２０％

北京公司

－１５．７６％ －３４．９４％

君尚公司

－４．３９％ ５１．４５％

成都公司

－６．８８％ ４３．３４％

购物中心

８．５９％ ４５２．９９％

合计

－４．３０％ ５．５１％

注

:

可比店指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前开设的门店

二、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经营结果及原因分析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幅度（

％

）

营业收入

４

，

６５４

，

３６５

，

８６５．９６ ４

，

８５８

，

９４２

，

４７３．２９ －２０４

，

５７６

，

６０７．３３ －４．２１％

营业成本

３

，

５４６

，

８３４

，

０２５．７４ ３

，

７６５

，

８３１

，

７４１．０７ －２１８

，

９９７

，

７１５．３３ －５．８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１

，

９８２

，

６４１．２１ ４８

，

９００

，

２５２．４６ －６

，

９１７

，

６１１．２５ －１４．１５％

销售费用

７７４

，

９５０

，

８９９．５１ ７４８

，

５３５

，

８１６．４４ ２６

，

４１５

，

０８３．０７ ３．５３％

管理费用

７８

，

４４２

，

９３８．３６ ８８

，

１６８

，

２０１．１１ －９

，

７２５

，

２６２．７５ －１１．０３％

财务费用

－３

，

５９４

，

２０６．７０ －１

，

２７５

，

４６３．４６ －２

，

３１８

，

７４３．２４ －１８１．８０％

投资收益

１６

，

３９０

，

４４４．７９ １３

，

９７６

，

９８５．５５ ２

，

４１３

，

４５９．２４ １７．２７％

利润总额

２４０

，

７０６

，

０８５．３１ ２３０

，

６７０

，

４６０．０５ １０

，

０３５

，

６２５．２６ ４．３５％

所得税费用

５７

，

３１８

，

９４９．４３ ７２

，

１２３

，

０８３．６４ －１４

，

８０４

，

１３４．２１ －２０．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３

，

６７３

，

１３７．９６ １５８

，

７９８

，

９１２．０６ ２４

，

８７４

，

２２５．９０ １５．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２

，

０４０

，

５７５．８４ －１７

，

３５７

，

７３１．０２ －２５４

，

６８２

，

８４４．８２ －１４６７．２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０６６

，

３２２

，

０１５．５３ －２５

，

９２０

，

９０６．２５ －１

，

０４０

，

４０１

，

１０９．２８ －４０１３．７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７８２

，

５６３．３５ －２７

，

２１０

，

７２１．００ ４９

，

９９３

，

２８４．３５ １８３．７３％

变动原因

:

①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比下降

181.8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销售下降带来银行手续费下降

,

以及存款

利息收入增加

;

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比下降

1467.2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销售下降以及房

地产开发项目托管保证金增加

;

③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比下降

4013.7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增加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

④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比增长

183.7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南昌市天虹

置业有限公司银行借款增加。

2

、财务状况及相关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幅度（

％

）

应收账款

３０

，

８４１

，

０７２．２５ ５８

，

７０５

，

９５５．７３ －２７

，

８６４

，

８８３．４８ －４７．４７％

预付款项

１００

，

１０２

，

４０８．８１ ７４

，

０３６

，

９３３．７０ ２６

，

０６５

，

４７５．１１ ３５．２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１３６

，

４３９

，

９６４．７８ １０３

，

７３９

，

７９７．７０ ３２

，

７００

，

１６７．０８ ３１．５２％

其他流动资产

３

，

０２５

，

２１０

，

３６１．９６ １

，

９９１

，

８８６

，

１６４．５４ １

，

０３３

，

３２４

，

１９７．４２ ５１．８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２８

，

５９５

，

３７４．７８ ２００

，

１４０

，

６６３．２９ －７１

，

５４５

，

２８８．５１ －３５．７５％

应交税费

２２２

，

０４３

，

８６６．０４ ３９６

，

１６９

，

５６０．５３ －１７４

，

１２５

，

６９４．４９ －４３．９５％

应付利息

３３２

，

３０２．８７ ２５２

，

７２０．２８ ７９

，

５８２．５９ ３１．４９％

递延收益

３３

，

１７６

，

０６４．５２ ５０

，

６５５

，

４９３．８０ －１７

，

４７９

，

４２９．２８ －３４．５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４

，

４５８

，

１４８．６８ ２

，

３２０

，

５２４．４５ ２

，

１３７

，

６２４．２３ ９２．１２％

变动原因

:

①

应收账款较年初下降

47.4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收回大客户销售款

;

②

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

35.3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新店投入装修及设备预付款

;

③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

31.5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预付房租增加

;

④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

51.8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

品

;

⑤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

35.7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支出增加

;

⑥

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

43.9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留抵的增值税较年初增加

;

⑦

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加

31.4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银行借款增

加

;

⑧

递延收益较年初下降

34.5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顾客兑换累计购物消费积分

;

⑨

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增加

92.1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收购少数股东持有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

公司的

35%

股权。

三、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

1

月

14

日

,

公司向宜春市喜来乐娱乐有限公司、江西天睿投资有限公司租赁位于江西省宜春市袁

州区宜阳大道与天宝路交汇处西南角喜来乐中央生活城项目地下一层、地上一层至五层面积

,

约

90048

平方

米

,

用于开设购物中心

,

该项目由

A

区与

B

区组成

,A

区租赁期限

20

年、

B

区租赁期限自租赁房屋交付使用日起

至

2028

年

4

月

30

日止。截止目前

,

该门店尚未开业。

2016

年

2

月

2

日

,

公司与江西泽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

,

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泰和大

道与嘉禾大道、祥和大道交汇处东侧泽盛中心城项目地上一层至四层开设天虹加盟店

,

面积逾

30,000

平方

米

,

合作期为

5

年。截止目前

,

该门店尚未开业。

2016

年

3

月

30

日

,

公司向长沙京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260

号浪

琴山花园项目地上一层至三层面积

,

约

36800

平方米

,

用于开设商场

,

租赁期限为

20

年。截止目前

,

该门店尚未

开业。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租赁项目公告（喜来乐中央生活城项目）（

２０１６－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

关于避

免同业

竞争承

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已向本

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主要承诺条款如下：

１

、中航工业（包括中航工业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

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与股

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在股份公司依法存续期间且中

航工业仍然为股份公司实际控股人或间接持有股份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下，中航工业将不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２

、中航工业仍然为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或间接持有股

份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期间，若因中航工业或股份公司

的业务发展，而导致中航工业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

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中航工业同意股份公司有权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及资产或股权，

和

／

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中航工业所控制的全资、控股

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

权，和

／

或中航工业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中航工

业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

竞争。

３

、如因中航工业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造成

损失的，中航工业同意对由此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损失

予以赔偿。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

间且中航工

业仍然为股

份公司实际

控股人或间

接持有股份

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情况

下。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中国航空技

术深圳有限

公司

关于避

免同业

竞争承

诺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技深圳公

司”）已向本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

下：

１

、中航技深圳公司（包括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

他关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在股份公司依法存续期间

且中航技深圳公司仍然为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持有

股份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下，中航技深圳公司将不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

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

成同业竞争。

２

、在中航技深圳公司仍然为股份公司第一

大股东或持有股份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期间，若因中航

技深圳公司或股份公司的业务发展，而导致中航技深圳

公司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

业竞争，中航技深圳公司承诺，股份公司有权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或中航技深圳

公司通过合法途径促使中航技深圳公司所控制的全资、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

股权，或中航技深圳公司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

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

争。

３

、如因中航技深圳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

造成损失的，中航技深圳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股份公司

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

间且中航技

深圳公司仍

然为股份公

司第一大股

东或持有股

份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情

况下。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五龙贸易有

限公司

关于避

免同业

竞争承

诺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已向本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承诺如下：

１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包括控制的全资、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天虹商

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在股份公

司依法存续期间且五龙贸易有限公司仍然持有股份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下，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承诺将不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

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

成同业竞争。

２

、在五龙贸易有限公司仍然持有股份公司

５％

以上股份期间，若因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

的业务发展，而导致五龙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与股份公

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五龙贸易有限

公司承诺，股份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

务所涉资产或股权，或五龙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合法途径

促使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

关联企业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股权，或五龙贸易

有限公司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业务进行调整，

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３

、如因五龙贸

易有限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的，五

龙贸易有限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损失

予以赔偿。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

间且五龙贸

易有限公司

仍然持有股

份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情

况下。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高书林；宋瑶

明；侯毅；吴

健琼；孙金

成；万颖；陈

瑀

其他承

诺

承诺在职期间不组织、不参加任何与本公司有直接竞争

关系的公司；杜绝任何不正当使用公司商业秘密的行

为。并承诺没有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对外投资。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在职期间。

承诺人均

遵守了所

作的承诺。

公司全体高

级管理人员：

赖伟宣（历

任）、高书林、

胡自轩（历

任）、宋瑶明、

侯毅、吴健

琼、孙金成、

万颖以及职

工监事陈瑀

股份限

售承诺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监事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公司股票上市满三年后，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

半年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均

遵守了所

作的承诺。

中国航空技

术深圳有限

公司；五龙贸

易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

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其他承

诺

在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

际”）、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及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五龙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签署的《关于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之契约》有效期间及不重大损害

五龙公司利益的前提下，五龙公司不可撤销地、不设限

制地及无偿地向中航国际或其指定公司授予其持有的

９６０２．４

万股公司股份（包括其它所有不时与因任何股份

之分拆、合并、转增、送股﹑重整股份面额或股份重新分

类所产生的股份﹑或认购公司股份或无偿接受公司股份

之权利（如有））（以下简称“该等股份”）的所有于公司股

东大会或任何股东决议的任何事项的股东决策、投票

权，并确认中航国际或其指定公司可随其绝对酌情权自

由行使（或不行使）该等投票权而不受任何限制；除非获

中航国际事先书面同意，五龙公司不得以任何其它方式

行使其就该等股份在公司的股东决策﹑投票权。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３

日

在《关于天虹

商场股份有

限公司之契

约》有效期

间。

承诺人均

遵守了所

作的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中航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承

诺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中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计划择机

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８

，

３００

万元并承诺在本次增持期

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

］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五龙贸易有

限公司

其他承

诺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五龙贸易有限公司计划择机通过

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１７

，

３００

万元并承诺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

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的股份，同时承诺在本次增

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的公

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

］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高书

林、宋瑶明、

侯毅、吴健

琼、孙金成、

郑蔓、姜勇、

张旭华、万颖

以及职工监

事陈瑀

其他承

诺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计划择机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等合法

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４６０

万元并承诺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的股份，同时

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

次所增持的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３

］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无

注

1:

中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完成其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

具体事项详见

2015

年

12

月

19

日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天虹商场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

(2015-089)

。

注

2: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完成其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

具体事项详见

2016

年

1

月

16

日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天虹商场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

(2016-009)

。

注

3: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完成其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

具体事项详见

2016

年

1

月

19

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天虹商场关于监事增持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

(2016-012)

。

五、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０．００％

至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２１

，

０３５．７９

至

２９

，

４５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２１

，

０３５．７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经济改革持续推进，

２０１６

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期，国内经济增长将保持低

速增长态势，居民收入随经济走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在发生变化，消费者更加

重视品质、体验、服务。公司今年将全力推进客户体验和商品升级，实现业务的全面

增长，重点突破全渠道购物场景升级，开发创新业态，推动百货和超市商品的升级

换代，并进行供应链提升。

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19� � �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2016-032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形式

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4

月

23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

9

名

,

实到

9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以及《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

(2016-033)

。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册公司新沙天虹购物中心的议案》

同意公司注册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新沙天虹购物中心

,

设立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场所为深圳市宝

安区沙井街道西环路

2105

号一楼及二楼

A

区、三至七楼。以上事项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小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侯继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夏志勇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６０３

，

２５６

，

８５７．６８ １９９

，

３９０

，

０３５．１７ ２０２．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９

，

８７３

，

１３６．１７ ６

，

４９０

，

６７８．３５ ３６０．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９

，

０８８

，

６１０．９５ ６

，

５０２

，

９２０．４３ ３４７．３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１４

，

６８５

，

５６０．７０ －２２６

，

６１９

，

１７８．３８ ４９．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４ ３５７．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４ ３５７．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３％ ０．５１％ １．７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６

，

８６８

，

６９４

，

７７０．２１ ６

，

７６８

，

９０９

，

２７１．０５ １．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３５６

，

９２６

，

９９１．１１ １

，

３２５

，

７９８

，

５９０．３４ ２．３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０

，

６７４．４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２２

，

９７４．５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７

，

７７４．９３

合计

７８４

，

５２５．２２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６

，

８９４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旭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２９．８８％ １４０

，

２９９

，

６０５ ０

质押

１４０

，

２９９

，

６００

中国宝安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４．８１％ ２２

，

５７２

，

３１９ ０

质押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余朝霞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４％ ６

，

７６２

，

６０９ ０

胡谷秀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１％ ５

，

６８９

，

６５９ ０

王芳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３％ ４

，

３７０

，

００４ ０

幸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万能

险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８８％ ４

，

１３７

，

２３６ ０

白溶溶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１％ ３

，

３５０

，

２００ ０

雷平安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８％ ３

，

２００

，

５９９ ０

五矿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五矿信

托

－

盛时达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６７％ ３

，

１６７

，

８８５ 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南方产业

活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０．６４％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０

，

２９９

，

６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

，

２９９

，

６０５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２２

，

５７２

，

３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

，

５７２

，

３１９

余朝霞

６

，

７６２

，

６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６２

，

６０９

胡谷秀

５

，

６８９

，

６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８９

，

６５９

王芳

４

，

３７０

，

０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７０

，

００４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险

４

，

１３７

，

２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３７

，

２３６

白溶溶

３

，

３５０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５０

，

２００

雷平安

３

，

２００

，

５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００

，

５９９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五矿信托

－

盛时达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１６７

，

８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６７

，

８８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产业活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获悉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尚未获悉是否属于《上市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如下：

１

、公司自然人股东胡谷秀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５

，

６８９

，

６５９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０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５

，

６８９

，

６５９

股。

２

、公司自然人股东余朝霞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５

，

３６９

，

５１６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１

，

３９３

，

０９３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６

，

７６２

，

６０９

股。

３

、公司自然人股东白溶溶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３

，

３５０

，

２００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０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票

３

，

３５０

，

２００

股。

４

、公司自然人股东雷平安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３

，

１８８

，

７９９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１１

，

８００

股，合计持

有公司股票

３

，

２００

，

５９９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３

，

０７３

，

８７４

，

８３７．５７ ２

，

８４６

，

６３８

，

２０４．７５ ７．９８％

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应收账款

３９

，

８３２

，

４４９．５３ １２

，

８８５

，

１２６．０８ ２０９．１４％

主要是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结转收入，应

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６０

，

０２２

，

３６８．７１ ２２

，

６４７

，

９１３．６２ １６５．０２％

主要是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光伏电站建设

前期投入，预付的前期费用及工程款增加

存货

３

，

０６９

，

２１０

，

３７８．９８ ３

，

３７２

，

９３５

，

６９１．１８ －９．００％

本期地产项目结转收入，相应存货转出至营业成本

在建工程

１６６

，

９８２

，

５３７．９５ ６６

，

２１４

，

６６３．１３ １５２．１８％

主要是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光伏电站建设

前期投入

应付票据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６

，

５０５

，

５５０．００ －５４．１３％

到期支付

预收款项

３５３

，

７６４

，

６８２．５３ ７１１

，

９９６

，

１７４．９９ －５０．３１％

本期地产项目结转收入，预收款项转出至营业收入

应付利息

５７

，

８４２

，

０５２．９０ ７

，

７２９

，

７４１．０９ ６４８．３１％

主要是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信托融资计提

的应付利息增加。

其他应付款

４６１

，

５３３

，

９２３．９０ ５５９

，

０６６

，

６５０．２７ －１７．４５％

主要是本期支付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的往来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长期借款

２

，

５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３％

主要本期新增的信托融资（经抵消后）

４．５

亿元计入本科

目核算

长期应付款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本期新增金融机构抵押加质押借款

其他综合收益

７

，

０５７

，

３４８．９６ ９

，

９２２

，

５０１．０２ －２８．８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票市值减少相应减少

二、利润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６０３

，

２５６

，

８５７．６８ １９９

，

３９０

，

０３５．１７ ２０２．５５％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新能源板块结转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４５８

，

８４３

，

２００．５０ １２４

，

１４４

，

３０８．５８ ２６９．６０％

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变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３

，

２４１

，

３８３．３７ ２２

，

０３３

，

０２９．０９ ９６．２６％

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变动

销售费用

６

，

８７９

，

５４９．１０ １０

，

６７５

，

９２２．７２ －３５．５６％

加强销售费用管理

管理费用

３５

，

３６５

，

７６７．７１ １９

，

９９５

，

４７１．９４ ７６．８７％

本期包含去年

１０

月底新增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发生的管理费用

三、现金流量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１４

，

６８５

，

５６０．７０ －２２６

，

６１９

，

１７８．３８ ４９．３９％

主要是本期地产项目较上年同期投入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０７

，

２４１

，

５８４．６６ －６９

，

４２７．００ －１５４３６６．６８％

主要是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光伏电站项

目投建支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６０８

，

１９５

，

４５４．６５ １０１

，

５１５

，

０１２．６９ ４９９．１２％

主要是本期新增的信托融资资金流入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东旭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公司原第一大股东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宝安地产

１４．９９％

股权，

收购原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

宝安地产

１４．８９％

股权，共计持有公司

２９．８８％

股权，成为公司

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相关承诺。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和承诺：

为避免权益变动完成后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问题，东旭集

团及东旭集团实际控制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 “

１

、本公司承诺确保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

业在未来不会从事住宅、商业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以避免与

宝安地产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但本承诺函已经披露

的除外。

２

、本承诺函出具日后，如果本公司获得与宝安地产

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收购、开发和投资等机会，本公司将立即

通知宝安地产，优先提供给宝安地产进行选择，并尽最大努

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宝安地产的条件。

３

、河北

融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东

旭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与宝安

地产不构成实质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通过变更公司营业

范围取消房地产开发相关资质，或以适当、公允的方式注入

宝安地产或者出售予非关联第三方或者通过其他合法合规

的方式解决上述潜在同业竞争问题。鉴于北京旭丰置业有

限公司持有地块未来开发用途主要系作为总部基地，且地

处北京，与宝安地产的经营地域不重叠，故与宝安地产不构

成实质同业竞争，该公司除目前所持地块开发外将不涉及

与宝安地产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４

、本公司在消除或避

免同业竞争方面所作各项承诺，同样适用于本公司及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下属除宝安地产及其下属企

业以外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本公司有义务督促

并确保本公司其他下属企业执行本文件所述各事项安排并

严格遵守全部承诺。 除非本公司不再是宝安地产控股股

东，本承诺始终有效。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宝安地产及其

他股东造成的损失将由本公司承担。 ”

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东旭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宝安地产未来可能产生的关

联交易，确保宝安地产的利益不受损害，东旭集团及其实际

控制人承诺：“

１

、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宝安地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

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

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２

、与宝安地产之间

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

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

宝安地产章程、宝安地产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宝安地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

效

正常履

行中

东旭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权益变动完成后，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为保证宝安地产在资

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机构方面的独立性，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宝安地产资产独立完整 （二）保证宝安地产人员

独立 （三）保证宝安地产的财务独立（四）保证宝安地产业

务独立 （五）保证宝安地产机构独立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履

行中

东旭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

完成对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宝安地产

１４．８９％

股份的收购后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宝安地产股

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

一年

正在履

行中

中国宝安

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１

、承诺将中宝控股和中国宝安所拥有的适合深鸿基发展需

求的资产和业务以合理价格和恰当方式注入深鸿基，以提

升深鸿基的经营能力、发展能力和盈利水平。

２

、承诺不与深

鸿基就同一地块的地产开发项目进行竞购，也不在毗邻地

块进行同种类型房地产项目开发。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１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履

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东旭集团

有限公司；

柏志伟；陈

爱珍；陈泰

泉；邓新

贵；董志

勇；黄志

良；李东

昕；唐晖；

王甫民；郑

小将；王立

勇；蒋永

国；侯继

伟；叶良

红；钟民

其他承诺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

２０１４

］

１７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

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

２０１５

］

３１

号）的相关规定，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地

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为贯彻执行上

述规定和文件精神，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以下

承诺：（一）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二）承诺对

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三）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

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四）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五）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承诺公司

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承诺：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

效

正常履

行中

东旭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一、为避免与公司未来在房地产业务上

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

承诺：（

１

）确保东旭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全

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在未来不会从事住

宅、商业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以避免与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

同业竞争关系，但已经披露的除外；（

２

）如果东旭集团获得

与公司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收购、开发和投资等机会，东旭集

团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优先提供给上市公司进行选择，并

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上市公司的条

件；（

３

）河北融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旭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融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东旭天泽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实质同业

竞争，东旭集团承诺通过变更上述公司营业范围，取消房地

产开发相关资质，或以适当、公允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或者

出售予非关联第三方或者通过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上

述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北京旭丰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地块未

来开发用途主要系作为总部基地，且地处北京，与上市公司

的经营地域不重叠，故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实质同业竞争，该

公司除目前所持地块开发外将不涉及与上市公司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业务。（

４

）东旭集团在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方面所

作各项承诺，同样适用于东旭集团及东旭集团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下属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东旭集团有义务督促并确保东旭

集团其他下属企业执行上述各事项安排并严格遵守全部承

诺。（

５

）除非东旭集团不再是宝安地产控股股东，上述承诺

始终有效。东旭集团若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宝安地产产生

任何成本、承担任何责任或者遭受任何损失，东旭集团同意

就宝安地产发生的任何成本、责任或者损失进行赔偿。

二、为避免未来与公司在光伏业务上发生同业竞争，东

旭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

）东旭集团将与成都旭双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辽旭通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

投资方共同协商调整两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未来

不再从事与光伏发电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东旭集团将督促

其他下属企业未来将不从事与光伏发电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不进行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从事该业务构成直接或间

接竞争的行为。（

２

）东旭集团或下属其他企业获得与上市公

司从事光伏发电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收购、开发和投资等机

会，东旭集团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或督促相应下属企业立

即书面通知上市公司，通知中列明上市公司合理所需的资

料，以供上市公司考虑该等机会是否与上市公司从事的业

务构成同业竞争以及该等机会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及股东的

整体利益，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机会具备转移给上市公

司的条件。（

３

）东旭集团作出的上述声明与承诺，同样适用

于东旭集团及东旭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下属除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东旭集团有义务督导并确保东旭集团及其他下属企业

执行上述各事项安排并严格遵守全部承诺。

（

４

）东旭集团承诺，若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宝安地产产生任

何成本、承担任何责任或者遭受任何损失，东旭集团同意就

宝安地产发生的任何成本、责任或者损失进行赔偿。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长期有

效

正常履

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目前公司股东人数、公司经营状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宝翠苑项目规划验收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８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询问公司股

票二级市场走势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非公开发行调价事宜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９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光伏电站建设相关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宝翠苑项目规划验收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年度业绩情况、年报披露时间及

未来发展战略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想来公司进行调研，了解公司项目进展情

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40� � �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6-46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通

讯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通知

,2016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

11

人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惠东公司向嘉兴稳弘二十号投资合伙企业申请融资额度

5

亿元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

5

亿元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000040� � � �公告编号:2016-47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

形式发出通知

,2016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

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

,

本次会议审核了以下事项

:

一、审核确认了《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40� � �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6-49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

5亿元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概述

根据经营需要

,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惠东县宝安鸿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惠东公司”

)

向嘉兴稳弘二十号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申请融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

,

期限

24

个月

,

利率

11.9%,

通过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委托贷款

(

手续费按贷款金额的

0.1%

一次性收

取

)

。该笔融资以公司项目销售收入作为还款来源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贷款人

(

即债权人

):

嘉兴稳弘二十号投资合伙企业

借款人

(

即债务人

):

惠东公司

委贷方

: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期限

:24

个月

担保人

: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

:

人民币

50000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

惠东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11

年

12

月

8

日

住所

:

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新寮村

288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治达

注册资本

: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

公司持有惠东公司

100%

的股份。

财务指标

(

经审计

):

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为

96,986.16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89,879.28

万元

,

净资

产为

7,106.88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92.67%,201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51,574.68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7,715.66

万

元

,

净利润为

5,438.6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惠东公司向嘉兴稳弘二十号投资合伙企业申请融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

,

借款期限

24

个月

,

利率

11.9%,

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该项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惠东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公司根据经营需要为其提供融资担保

,

符合公司的利益

,

亦

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

285,210

万元

(

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12%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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